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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政司法律政策专员黄惠冲资深大律师 

致辞全文 

尊敬的贺(荣)副院长(最高人民法院)、张(文显)副会

长(中国法学会)、李(华楠)副书记(深圳市委)、各位

领导、各位嘉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： 

大家早上好！ 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出席由「中国

港澳台和外国法律查明研究中心」主办的「前海法智

论坛」，让我可以跟两岸四地的司法和法律界的专家朋

友们进行交流。 

2. 今天的「论坛」以「创新发展与法治化营商环

境」为主题，这实在切合国家「十三五规划」中提出

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策略，以及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

方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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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创新发展涉及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。依托互联

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科技发展的跨境电子商贸、金

融科技等，都是创新的例证。创新发展必须有良好的

法治化营商环境作支援和保障。 

 

4.  法治化营商环境这概念包含多方面的元素，例

如政府的权力受法律约束；市民大众、以及公司、其

他非营利性组织的权利、义务都通过法律有清晰的规

限；各行各业有公平竞争的环境等。此外，独立和具

公信力的司法机构、以及便捷有效的解决争议制度也

是法治概念的核心元素。构建和巩固法治化营商环境，

就是为了让投资者、经营者以及普罗大众，都有信心

其权益可以得到公正有效的法律制度所保护。 

 

5. 创新发展带动的投资和商贸活动无可避免地会

增加产生争议的机会，因此对高端解决争议服务的需

求会有所增加，也是可预见的趋势。国家作为世界经

济发展的主要引擎，内地法院以及世界各地的仲裁机

构必然将面对更多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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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我理解广东省法院一直处理约全国三分之一的

涉外民商事案件，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涉港澳台案件。

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过程中，法院或仲裁机构根

据相关的冲突法规适用域外法律时，查明域外法律的

内容以及适用相关法律的问题，会是案件审理中非常

重要的环节。相信不论是法院、或是仲裁庭、以至当

事人或制定相关涉外政策的部委，都会欢迎加强维护

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、完善域外法律查明机制的相关

举措。 

 

7. 中国港澳台和外国法律查明研究中心、与最高

人民法院港澳台和外国法律查明研究基地和法律查明

基地，于深圳前海组成的「一中心两基地」，正是一个

创新的优良示范。这「一中心两基地」建立了崭新的

平台，除了提供法律查明工作的服务外，也推动建立

法律查明的讯息资料库。 

 

8. 我期望两岸四地、以及海外企业和同行，可以

更广泛地利用香港的法律配套建设，以及香港法律和

解决争议专业处理跨境事务的丰富经验，透过「一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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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两基地」和其他相关合作平台，相互借鉴经验、共

享资源。 

 

9. 香港的法治环境以及法律配套在亚太区内的地

位备受认同。我们在多方面的法律都与国际接轨，并

且不断更新、确保与时并进；近年修订的《公司条例》、

《仲裁条例》以及《专利条例》，都是其中一些例子。

此外，香港司法独立一直备受国际认可；同时，香港

的司法机构一直十分支持以诉讼以外的方法(包括仲

裁和调解)来解决商业争议。 

 

10. 香港完善的法律配套当然还包括具有丰富国际

经验的法律和解决争议专业团队。截至今年 9 月，香

港有逾万名本地执业律师和大律师；约有八百七十家

本地律师事务所。同时，香港也汇聚了来自 32个司法

管辖区的约 1,330 名外地律师，以及七十八家注册外

地律师事务所，当中逾半数是全球百大律师事务所。

此外，香港律师事务所也积极「走出去」，至今在内地

不同城市设立了共 72家代表处，其中最多代表处设立

在北京，共二十四家，第二位的分别是广东省和上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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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 21家。 

 

11. 在国家推动「十三五规划」中有关创新发展、

产业升级转型、开拓国际市场等策略，以及推动「一

带一路」建设的背景下，香港的法律和解决争议专业

团队非常乐意与两岸四地的法律和相关界别的同行朋

友，加强业务交流，分享处理跨境法律项目、以及处

理跨境投资和商业争议的经验，共同协助企业解决在

「走出去」和「引进来」过程中遇到涉及不同法域的

法律问题，强化企业管理法律风险的能力。 

 

12. 我期望今天的「论坛」能成为一个恒常、高效

的交流平台，并期待听取各位专家、学者、以及司法

和法律界的朋友，就解决区际法律冲突、以及查明域

外法律实践问题等各项重要议题，发表的真知灼见。

最后，祝愿「论坛」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﹗ 

 


